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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标：从数据要素内涵出发，归纳其基本特性和主要技术－经济特征，提
炼其影响经济发展的传导机制；考察数据流动状况，分析制约因素，就促进数据有
序流动、支撑高质量发展给出建议。研究方法：依托技术创新、经济增长、信息经
济学相关理论，运用归纳演绎方法，开展机制的分析提炼；基于数据整理和比对间
接反映数据要素流动状况，从大国博弈角度剖析若干跨境数据流动重大事件及对中
国的挑战。研究发现：比特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生产要素，具备关键要素低成
本、大规模可获得的基本特性和非竞争性、低复制成本、非排他性、外部性、即时
性等技术－经济特征。这些特性和技术－经济特征是数据要素提升企业生产经营效
率、实现价值创造能力倍增、增加消费者剩余和福利、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
础，也衍生出隐私泄露、数据垄断等问题，对增长和福利造成负面影响。中外数据
流动共享的现状不尽人意，存在权属关系、权益分配、价值评估、隐私保护等制约
因素，根源也来自数据要素的技术－经济特征。跨境数据流动涉及数据主权和国家
安全，情形复杂；欧美之间长期博弈，２０１７年后欧美日又加强合作对华压制，中
国面临巨大挑战。应做好价值评估、权属界定、隐私和数据安全边界、跨境流动国
际协作等基础性工作，促进数据充分有序流动。研究创新：提炼出数据要素基本特
性和技术－经济特征，厘清其影响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和传导机制，梳理数据流
动的制约因素。研究价值：全面刻画数据要素影响数字经济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内在
机制，明确数据流动的障碍及中国面临的挑战，为更好发挥其支撑作用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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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移动互联网、云计算、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加快商业化应用步伐；以 “０”“１”比特形式存在的数据信息，从收集、存储、处理、分
析等各环节，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围绕数据资源的分析应用，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互联
网金融等各种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支撑中国和全球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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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创新工程年度成果，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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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数据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８日，中央政治局就实施国家
大数据战略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在互联网经济时代，数据是
新的生产要素，是基础性资源和战略性资源，也是重要生产力。”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
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

最高领导人和中央文件将数据明确为新生产要素，可能更多还是源于中国数字经济创新
实践的推动。在数字经济领域，丰富的数据资源通常是互联网公司商业运营的基石，更是其
商业价值的源泉。阿里、腾讯这两家中国数字经济领军企业，它们的创始人马云、马化腾在
多个场合都强调数据在企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①。相比创新实践中企业的先知先觉，学术界
围绕数据的研究虽然也有不少，但很大比例都聚焦于数据的产权属性、隐私保护、收益分成
等某项具体的微观制度和法律安排；而从生产要素属性出发，在宏观层面探讨数据与经济增
长、高质量发展内在关联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事实上，无论是健全按贡献决定报酬的分配机制，还是发挥好新生产要素作为重要生产力
的作用，都需要厘清数据要素影响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传导机制。作为数字经济时代
的新生产要素，数据不仅具有低 （生产）成本、大规模可得等一般关键要素的基本特性，更具
有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有形要素所不具备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 （部分排他性）、低成本
复制、外部性、即时性等诸多技术－经济特征。尽管很多文献也将数据要素的这些特性和技
术－经济特征同其他生产要素进行过对比分析，但大多数研究并没有就这些特性对经济增长以
及数据要素自身的影响进行系统分析。我们认为，正是这些特性和技术－经济特征使得数据要
素在提升微观效率、支撑宏观增长以及其自身的权属界定、流动共享等方面同传统要素相比存
在很大差异。而本文的主要工作和创新之处就是从技术－经济特征的视角，厘清数据要素对微
观效率和宏观发展的作用机制，刻画相应的传导链条路径，分析数据要素流动共享所面临的包
括隐私安全风险在内的相关约束障碍。为此，本文后续各部分拟从数据内涵辨析出发，结合技
术创新、经济增长和信息经济学相关理论，系统梳理数据要素的技术－经济特征，据以厘清数
据要素影响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全面刻画相关的作用传导机制；在此基础上，从数据要素
权属界定出发梳理影响数据安全、制约数据流动共享的主要因素，并从学术探索和政策引导等
角度给出相关建议及展望，为促进数据安全有序充分流动、支撑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一、数据要素内涵与技术－经济特征

１．数据要素概念辨析与内涵
广义的 “数据”原本是指基于测度或统计产生的可用于计算、讨论和决策的事实或信

息；而数字经济时代，作为新生产要素的狭义 “数据”则专指被编码为二进制 “０”“１”字
符串，以比特形式被计算机设备进行存储和处理的信息 （Ｆａｒｂｏｏｄｉ和 Ｖｅｌｄｋａｍｐ，２０２０）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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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１１月阿里成立１８周年前，马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数据在２１世纪就会像２０世纪的石油一样，阿里９
年前已经决定从电商公司转型为数据公司；而２０２０年５月７日，马化腾在 《人民日报》撰文也强调，数据是驱动数字经
济发展的新 “石油”。

牛津英汉双解词典、朗文当代英语词典、韦伯氏词典 （Ｍｅｒｒｉａｍ－Ｗｅｂｓｔｅｒｓ　Ｃｏｌｌｅｇｉａｔ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对 “Ｄａｔａ （数
据）”词条都给出了两种类似的解释：一是用于分析、决策的信息或事实；二是计算机存储处理的信息。前者属于一般意
义上的数据，而后者则是电子计算机和ＩＣＴ技术的产物。



从内涵来看，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 “数据”都被看作是一种信息 （或事实），特别是在
数字经济语境中 “数据”基本等同于 “信息”。不过严格来讲，无论是广义数据还是狭义数
据同信息都还是有着细微区别，信息是关于人员、事物、现象等具体细节的事实，或者说可
观察的表征；而 （广义的）数据是可以被描述出来的那部分信息 （王维嘉，２０１９）。至于狭
义的比特数据则可以看作是 （部分被描述）信息的载体，而这部分信息则构成比特数据的内
容，这也正是本文所考察数据要素的内涵所在①。

（比特）数据是计算机和现代信息通信技术 （ＩＣＴ）的产物，从１９４６年世界第一台电子
计算机ＥＮＩＡＣ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起，至今已有７０多年的历史。然而，直到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十多年时间里，数据才真正算得上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挥广泛且关键性
作用，并逐步成为社会各界普遍认同的新生产要素。而这背后的主要动力则是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

根据创新经济学相关理论，新生产要素的确立通常是技术革命的产物。技术创新可分为
渐进式创新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和激进式创新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前者是既有技
术体系和技术轨迹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下的一种改进和延伸，是技术创新 （技术变
化）的一种常态，新古典增长模型对技术进步的处理其实就是以渐进式创新作为隐含的假设
前提；而后者是指技术变化在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技术轨迹上展开 （Ｄｏｓｉ，１９８２；Ｐｅｒｅｚ，

２０１０）②。激进式创新意味着对以往技术轨迹的颠覆，当多个相互关联的通用目的技术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ＧＰＴ）都出现激进式创新时，就会形成新的技术体系，引发
技术革命，进而改变经济社会运行模式 （Ｂｒｅｓｎａｈａｎ和 Ｔｒａｊｔｅｎｂｅｒｇ，１９９２；Ｌｉｐｓｅｙ等，

２００５；Ｄｏｓｉ，１９８２；Ｐｅｒｅｚ，２０１０）。

按照佩雷兹、弗里曼等新熊彼特创新学派学者的划分，工业革命以来已经确定发生过的
技术革命有５次，分别是：１８世纪６０～７０年代，“斯密顿水车”“珍妮纺纱机”“阿克赖特
水力织布机”等广泛应用开启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序幕，可称之为 “纺织机器革命”；１９世纪

２０～３０年代，以 “瓦特蒸汽机”广泛应用和 “利物浦—曼彻斯特”铁路线开通为标志的
“蒸汽铁路革命”；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钢铁、电力及重型机械等广泛应用为标志的 “钢铁电
力革命”；２０世纪初，以石油化学、汽车制造为标志的 “石油汽车革命”；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
代，以集成电路和计算机微处理器发布为标志的 “电子计算机革命”或 “信息处理革命”
（Ｆｒｅｅｍａｎ，２００２；Ｐｅｒｅｚ，２０１０；Ｍａｔｈｅｗ，２０１３）③。从历次技术革命的经验来看，得益于
新技术体系下特定通用目的技术领域的激进式创新，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衍生出１～２种具
有广泛用途、可低成本大规模获取的关键要素 （Ｋｅｙ　Ｆａｃｔｏｒ），并带来经济社会组织模式的
重构和技术－经济范式的转换 （Ｐｅｒｅｚ，２０１０）。例如，在第一次技术革命中，生铁冶炼技术
突破后带来生铁成本的大幅下降和广泛应用，由此促成机器生产对手工劳动的替代；在第三
次和第四次技术革命中，钢铁、电力、石油作为新的关键要素，大幅降低了生产中的能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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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也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根据朗文当代英语词典、韦伯氏词典，广义的信息是指关于某个人、某件事、

某种状态的事实或细节。而在计算机、ＩＣＴ相关特定语境中，狭义的信息指的就是 “０”“１”比特 （字符串），等同于狭
义的数据。如无特殊说明，本文后续各部分出现的数据均指 “比特数据”。

作为商学院教授的克里斯藤森对创新有过类似的划分，即分为持续性创新 （Ｓｕ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和颠覆性创
新 （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ｖ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纺织机器革命”“蒸汽铁路革命”“钢铁电力革命”“石油汽车革命”“电子计算机革命”等，均为作者根据相关
文献自行给出的概括和称谓。



材料投入成本，共同支撑起工业化条件下大规模、标准化、低成本的生产组织模式。

２０１０年前后，以互联网 （物联网）、３Ｇ／４Ｇ／５Ｇ通信、云计算、大数据 （分析）、人工
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陆续开启了大规模商业化应用的进程①。数据的收集、传
输、存储、处理、分析成本大幅降低，数据资源得以大量积累，并支撑电子商务、网约租
车、互联网金融等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
演进 （Ｇｏｌｄｆａｒｂ和Ｔｕｃｋｅｒ，２０１９；蔡跃洲，２０１６）②。如果延续创新经济学的划分，可以把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看作是１８世纪６０年代以来的第六次技术革命③。在此轮技术革
命中，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其对应的主导技术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而数据则成为新的关键要
素 （蔡跃洲，２０１６）。

２．数据要素的技术－经济特征
低成本、大规模可得是数据能够被广泛使用并成为关键要素的前提，也是历次技术革命

中新关键要素所普遍具备的基本特性。而非竞争性、低复制成本、非排他性／部分排他性、
外部性以及即时性等技术－经济特征 （Ｔｅｃｈｎ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则是数据要素同资本、劳
动、土地等其他传统有形生产要素的根本区别，也是近年来各种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得
以涌现和运行的基础。

非竞争性是数据要素最为基本和突出的技术－经济特征。经济社会中，大多数资源 （商
品／资产）都是竞争性的，即在同一时点不能被多个主体所同时使用，其 （使用）价值在使
用后很容易消失或发生转移。例如，一千克大米被某个家庭所食用后就会因为被消耗而无法
为其他家庭所消费。而数据要素不仅能够被不同主体在多个场景下同时使用，更能在被使用
后保持数据 （使用）价值不被削弱甚至实现增值 （Ｊｏｎｅｓ和 Ｔｏｎｅｔｔｉ，２０１９；Ｂｏｕｒｒｅａｕ等，

２０１７；Ｃａｒｒｉèｒｅ－Ｓｗａｌｌｏｗ和 Ｈａｋｓａｒ，２０１９）。比如说，一百万张带标签的人类基因组图像或
一万辆汽车各行驶一万英里所产生的数据集合，可以被任意数量的公司或数据分析师运用不
同的机器学习算法同时使用；而且使用过程中，新产生数据的收集或与其他来源数据的匹
配，大概率能提升原有数据集的价值。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非竞争性原本属于公共经济学的
研究范畴，数据要素的非竞争性同传统公共经济学意义上的非竞争性还有些许差异。一方
面，经济学中 “竞争性”和 “非竞争性”最早是用来区分私人物品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Ｇｏｏｄｓ）和公共
物品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的重要标准之一，非竞争性被看作是公共物品的重要属性，而数据要
素从权属上显然不能直接划为公共物品。另一方面，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体现在使用环节，
而数据要素的非竞争性还体现在数据的生产环节，特定场景下同一种行为数据往往可以被不
同的数据收集方所收集 （Ｊｏｎｅｓ和Ｔｏｎｅｔｔｉ，２０１９）。例如，很多手机应用 （ＡＰＰ）都具有定
位数据收集功能，使得不同ＡＰＰ发布者有机会同时收集到手机用户的行动轨迹数据，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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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２００９年１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放３Ｇ牌照，移动互联网由此兴起；２０１０年，英国 《经济学人》杂志 （Ｔｈｅ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ｓｔ）出版名为 “无处不在数据”（Ｄａｔａ，Ｄａｔａ　Ｅｖｅｒｙｗｈｅｒｅ）的专刊，首次提出 “大数据”的概念。２０１０年１０月，

国务院出台 《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提出培育和发展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定位于 “抢占新一轮
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从后续相关规划来看，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七大领域中排在首位。

Ｇｏｌｄｆａｒｂ和Ｔｕｃｋｅｒ（２０１９）认为数字技术带来五种成本的大幅下降，即搜索成本、复制成本、传输成本、追踪
成本和验证成本，由此带来微观运行基础的诸多显著变化。

也有不少研究从产业革命的角度对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进行划分。Ｓｃｈｗａｂ （２０１６）主张，进入２１世
纪后，人类便逐步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它以此前的数字革命为基础，以 “智能革命”为核心，并将横跨物理世界、数
字世界及生物世界的边界。因此，从产业革命角度来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基本对应于第四次工业革命，也被
称为 “新工业革命”（谢伏瞻，２０１９）。



的场景还有健康数据、运动数据等。
易复制性，或者说低成本／零成本复制的特性，是数据要素第二项突出的技术－经济特

征。以 “０”“１”比特形式存在的数据，其生产收集过程相对复杂，前期需要较大的硬件和
软件 （应用）投入，而收集完成后的复制则简单很多，除去存储介质和复制过程中少量电力
耗费外，复制成本接近于零 （Ｓｈａｐｉｒｏ和 Ｖａｒｉａｎ，１９９９）。事实上，得益于各种新一代信息
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化应用，数据的生产收集虽然需要大量一次性投入，但其边际成本也已经
接近于零，从而呈现低成本、大规模可得的特性。易复制性极大地降低了数据要素被不同主
体使用的门槛，是数据要素非竞争性特征得以存在和发挥作用的隐含前提。

非排他性 （Ｎｏｎ－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部分排他性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也是数据要素区别于传
统要素的一项重要技术－经济特征。同非竞争性一样，非排他性也源自公共经济学，与排他
性一道用于区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其中，排他性是指排斥他人消费的可能性，即当某主
体能完全拥有一件产品的所有权 （或使用权）时，其他人便不能 （同时）拥有；而非排他性
则是针对公共产品这种产权不归私人所有的物品，某个人在消费这类物品时无法排除他人也
同时消费的这种特性。对于公共物品来说，非竞争性是由产品的物理或技术特征所决定的，
而非排他性则更多源自产权归属方面的制度安排。数据要素并非典型的公共物品 （政府部门
公共数据除外），本应具备排他性。然而，生成过程的技术特点和比特这种特殊物理形态决
定了，数据要素具备非排他性特征或者说仅仅具有部分排他性。数据 （信息）生成过程中往
往涉及多个主体，包括产品服务的供需双方、第三方平台、网络电信运营商等，使得数据信
息自生成之时起就同时栖息于多个不同主体；同时掌握数据资源的不同主体，加上比特形式
易于在互联网传播的物理特性，极大地增加了数据资源的扩散范围，形成了数据要素使用过
程中非排他的客观现状 （丁文联，２０１８；Ｖａｒｉａｎ，２０１８；Ｊｏｎｅｓ和Ｔｏｎｅｔｔｉ，２０１９）。严格来
说，数据要素的非排他性还不是彻底的非排他，因为通过加密技术便可以将很多用户排除在
外；网络环境下为应对黑客和数据泄露而采用的各种加密手段可以实现部分排他，但为此需
要在软硬件和系统建设方面进行持续大量的投入 （Ｊｏｎｅｓ和Ｔｏｎｅｔｔｉ，２０１９；Ｃａｒｒｉèｒｅ－Ｓｗａｌ－
ｌｏｗ和 Ｈａｋｓａｒ，２０１９）。

外部性是数据要素第四项重要的技术－经济特征。经济学中的外部性最早是指个体或特
定群体的决策或行为会让其他个体或群体 （被动地）受益或受损，却不用为此付出成本或不
能得到补偿；比较典型的例子有污染排放、私人花园等。传统意义上的外部性也被看作是公
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特有属性，是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外部性的方
向或者为正，或者为负，很少兼而有之。相比之下，数据要素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特征只
是为其外部性的出现提供了前提条件，但外部性的产生还需要同各种数据分析工具手段相结
合，同其他数据进行匹配对接；如果没有对获取数据的处理分析，也就不会对其他个体带来
收益或损害。同其他传统领域一样，数据要素的外部性也有正负之分，但都源于数据要素经
过匹配和处理后产生的额外有效信息，而这些有效信息的用途决定了外部性的最终方向。数
据收集分析的初衷基本都是用于优化企业生产流程、降低运营成本，由此带来效率提升形成
正外部性。在网络平台环境下，产品和服务优化形成的正外部性通过网络效应 （梅特卡夫法
则）还能得到放大形成所谓网络外部性和网络价值性，即网络平台用户越多，运营方能够获
取的数据信息越多，越容易提升产品服务质量，从而吸引更多用户获取更多数据进一步提升
产品服务质量，形成良性循环格局 （Ｓｈａｐｉｒｏ和 Ｖａｒｉａｎ，１９９９；Ｃａｒｒｉèｒｅ－Ｓｗａｌｌｏｗ和 Ｈａｋ－
ｓａｒ，２０１９）。然而，平台 （机构）用于改善经营的数据收集处理活动，客观上以客户的隐私

·８６·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泄露作为代价；平台与客户在技术能力、市场定位等方面事实上处于严重不平等状况，平台
通常都会按照对其有利的方式开展数据的收集、处理和使用，导致数据的过度收集和客户隐
私保护的严重不足，进而形成负向的隐私外部性 （Ｃａｒｒｉèｒｅ－Ｓｗａｌｌｏｗ和 Ｈａｋｓａｒ，２０１９）。另
外，由于个体 （客户）的行为、习惯、偏好等数据通常也包含有其关联个体以及具有相似性
格特征人群的相关数据信息，因此，特定个体 （客户）在数据权利和自身隐私方面的让步行
为也会牺牲其他人员的隐私，增加隐私外部性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等，２０１９）。

即时性 （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ｉｔｙ）是数据要素在数字经济时代所具备的一项技术－经济特征。
移动互联网、３Ｇ／４Ｇ／５Ｇ通信、云计算、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
在带来数据要素成本全方位下降的同时，数据生成 （收集）、传输、处理和分析的速度也
全面大幅度提升。在既有研究中，即时性往往被忽略，但在应用实践中，即时性却发挥着
决定性作用。例如，当前以网约租车为代表的即时服务平台，要求司乘双方定位时滞在秒
级，如果移动通信技术还停留在２Ｇ时代则这种要求根本无法实现。当下已逐步进入示范
应用阶段的无人驾驶、远程医疗 （手术）等所要求的毫秒级时延更是数据要素即时性特征
的体现，而近年来经济预测中的现时预测 （Ｎｏｗｃａｓｔｉｎｇ）利用的也是当下数据要素所具备
的即时性特征。

二、数据要素影响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明确了当前
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尽管报告并未给出高质量发展的定义，但综合相关表述可以从供
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对其进行理解。其中，供给侧方面，“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强调的是提高效率 （或全要素生产率），寻找宏观经济增长的新动能；需求
侧方面，则应该是更好地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数据作为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关键要素，其基本特性和技术－经济特征在提升效率、支撑增长、满足
需求等方面都有望发挥积极的正向促进作用。当然，在此过程中也会伴生诸如隐私泄露、信
息安全等负面效应。本部分将综合运用微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增长经济学、福利经济学
等相关原理，围绕上述特性和技术－经济特征，就数据要素提升微观企业运行效率、提高宏
观增长潜力和供需匹配度、造成潜在的个人及社会福利损失等问题逐一剖析，厘清并提炼其
背后的作用机制及可能的传导路径。

１．微观运行效率提升机制
数据要素在生产中发挥的核心作用就是利用其承载的有价值信息，提高劳动、资本等其

他要素之间的协同性，这也是数据要素提升微观运行效率最为典型的作用机制。２０世纪末，

Ｄａｖｉｄ和 Ｗｒｉｇｈｔ（１９９９）在研究信息通信技术 （ＩＣＴ）与生产率之间关系时就指出，ＩＣＴ在
信息产生、存储和传递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能够增强生产过程中要素间的协同性，降低信
息不对称带来的市场失灵，能够有助于提升使用ＩＣＴ的部门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而

ＩＣＴ／数字技术协同性效应的发挥，本质上就是数据能够即时地进行生产、传输、处理、分
析，从中挖掘出有效信息后作用于其他要素。在一些新兴的行业或场景中，数据要素在生产
或服务提供过程中的独立性或重要性程度会更高一些。例如，在自动驾驶中，多方积累的道
路路况、驾驶行为等数据信息是支撑车辆安全行驶的关键 （Ｊｏｎｅｓ和Ｔｏｎｅｔｔｉ，２０１９）。当然，
从自动驾驶背后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技术原理来看，数据要素发挥作用的主要机制还在于
提炼有效信息后做出准确的即时预测，只是预测的准确性极大地依赖于所积累的训练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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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ｄｄｙ，２０１８）。数据要素的低成本及大规模可获得，使得数据要素能够在生产活动中被广
泛使用；而数据要素的即时性特征则是其他要素间协同性得以提升的隐含前提。数字经济时
代，上述基本特性和技术－经济特征是数据要素通过增加其他要素协同性进而提升微观企业
运行效率的基础。

基于数据要素信息价值利用的微观运行效率提升，其提升速度可能会呈现先升后降的变
化趋势。在初期，数据要素的外部性特别是网络外部性，通过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能够实现
更多的数据积累和有价值信息提取，在一定阶段内加速微观主体运行效率的提升；在数据驱
动的双边或多边服务平台中，基于网络外部性形成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尤为明显，特定阶
段数据要素在效率提升和价值创造方面可能出现边际报酬递增的情形 （ＯＥＣＤ，２０１４；

Ｇｏｌｄｆａｒｂ和Ｔｒｅｆｌｅｒ，２０１８）。然而，从长期来看，数据要素对企业运行效率的提升以及对企
业成长的支撑，同其他要素类似也会遵循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即新增加或积累的数据要素对
效率提升的作用越来越小 （Ｖａｒｉａｎ，２０１８；Ｆａｒｂｏｏｄｉ和Ｖｅｌｄｋａｍｐ，２０２０）。数据要素内在有
效信息的提取和利用能够降低企业运行的不确定性，是数据要素实现效率提升的源泉。由于
不确定性状态有其上限，数据积累引致的效率提升幅度也存在上限，因此，随着数据积累规
模的增大，效率提升的速度将不断下降 （Ｖａｒｉａｎ，２０１８；Ｆａｒｂｏｏｄｉ和 Ｖｅｌｄｋａｍｐ，２０２０；

Ｃａｒｒｉèｒｅ－Ｓｗａｌｌｏｗ和 Ｈａｋｓａｒ，２０１９）。尽管数据要素在效率提升和价值创造方面所发挥的作
用同其他要素一样最终会遵循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但这种效率提升却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其他
要素呈现 “边际报酬递增”或者 “边际报酬非递减”。在传统的新古典增长经济学框架下，
这相当于通过数据要素作用的发挥寻找实现内生增长的新途径。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数据成为生产要素并得以提升微观运行效率，核心在于其所包含的
有价值信息的有效提取及应用。因此，拥有数据资源仅仅只是具备了将其转化为生产要素的
潜在可能，而企业自身的数据分析能力、配套的ＩＣＴ基础设施等则是数据发挥生产要素作
用，改善微观运行效率和企业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 （谢康等，２０２０）。

近年来，随着深度学习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数据要素在知识创造中发挥越来越
重要作用，进而衍生出提升微观运行效率的一种新机制。在很多研发活动中，数据要素同深
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方法结合，能够提高研发效率。例如，在生物医药领域深度学习技术同已
积累数据相结合，可以较为准确预测药物试验结果，减少早期药物筛选中一些不必要的检
测，提高筛选效率 （Ｃｏｃｋｂｕｒｎ等，２０１８）。在材料科学、量子物理等领域，科研活动也具有
同生物医药类似的 “大海捞针”特点，即能够确定创新 （药物、材料）是某些元素 （材料）
的某种特定组合，但由于可能的组合方式太多，要想找出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而数据资源和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则能大大提高识别效率，迅速找出那些最有价值的组合
（Ａｇｒａｗａｌ等，２０１８）。数据要素配合ＡＩ技术形成的研发效率提升，意味着知识创造效率的
提升；而从增长经济学角度来看，知识创造又是生产效率 （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原因
之一。发挥数据要素在知识创造方面的作用，同样需要企业 （或研发机构）具备强大的数据
分析能力。不过，由于外部性特征的存在，数据要素有可能通过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效应，
实现知识创造的边际产出非递减。

２．宏观高质量发展促进机制
数据要素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低成本复制三项技术－经济特征，使得微观层面的运行

效率提升在宏观层面得以放大，成为提高宏观全要素生产率和增长潜力，促进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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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发挥规模效应提升增长潜力。在公共经济学中，公共物品或公共资源所具备的非竞
争性、非排他性很大程度上也是 “公地悲剧” （Ｔｈｅ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ｓ）的根源 （Ｈａｒ－
ｄｉｎ，１９６８）。毕竟普通公共物品或公共资源在物理上都具备实物形态，在生产过程中需要耗
费可观的成本，在使用过程中往往具有一定的拥挤性，即其非竞争性限定在一定用户数量范
围内，一旦用户数量突破拥挤点，竞争性就会出现，而产权或使用权限上的非排他性则会导
致公共资源被过度使用，最终形成 “公地悲剧”的局面。

相比之下，数据要素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同低成本复制特征相叠加，不仅没有发生资
源性公共产品经常出现的 “公地悲剧”，反而能够形成有利于宏观经济增长的 “公地喜剧”
（Ｔｈｅ　Ｃｏｍｅ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格局 （ＯＥＣＤ，２０１４）。由于比特形式的数据要素，除了作
为载体的存储介质外并不存在物理上的具体实物形态。理论上，数据要素可以低成本无限复
制，从而可以同时在多个微观应用场景中与其他各种要素进行组合、重复使用，使其在宏观
层面的价值创造能力实现倍增。Ｊｏｎｅｓ和Ｔｏｎｅｔｔｉ（２０１９）将这种价值创造倍增看作是由数据
要素非竞争性特征实现的规模效应 （Ｓｃａｌ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并构造包含不同种类产品的不变替代弹
性 （ＣＥＳ）生产函数对该机制进行刻画。可以说，数据要素的非竞争性和低成本复制等技
术－经济特征使得微观效率提升机制在更大范围内和更多场景下同时生效，进而体现为宏观
全要素生产率和增长潜力的提升。

（２）支撑模式创新促进供需匹配。数据要素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低成本复制等技术

－经济特征，通过微观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有望在较长时间内实现劳动、资本等传统要
素的边际报酬递增或边际报酬非递减。然而数据要素自身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决定在特定时
间段内其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终归有一定限度。数据要素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另一条
重要途径还在于推动以数据信息为基础的模式创新，提升资源产品配置效率，更好地实现
供需匹配 （Ｆａｒｂｏｏｄｉ和Ｖｅｌｄｋａｍｐ，２０２０）。在数字经济实践中，随着数据资源的激增和机
器学习算法的优化，更多有效信息和洞见得以挖掘提炼，为开发新产品、新服务，解决各
种复杂问题提供支持，数据已成为很多领域新产品开发和生产的必要投入 （Ｊｏｎｅｓ和

Ｔｏｎｅｔｔｉ，２０１９）。
从宏观视角来看，由于数据要素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低成本复制等特性，以数据分

析挖掘为基础的各种新模式、新业态、新服务得以在全社会范围内涌现推广，能够通过减少
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市场失灵，提高市场整体运行效率，降低金融市场融资成本，实现供需双
方更为有效精准的匹配 （Ｃａｒｒｉèｒｅ－Ｓｗａｌｌｏｗ和 Ｈａｋｓａｒ，２０１９）。

从微观视角来看，以数据分析为基础的各种创新产品或服务，如淘宝、京东等购物网
站，微信、脸书等社交平台，抖音、ＹｏｕＴｕｂｅ等视频应用，能够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
带来更多消费者剩余 （Ｖｅｌｄｋａｍｐ，２０１９；Ｇｏｒｄｏｎ，２０１８）。而消费者需求的更好满足，正
是高质量发展在需求侧的重要体现。在资金等要素资源方面，数据要素同样有利于促进供需
匹配，提高配置效率。在金融市场中，依靠大数据分析，可以更好地预测企业价值，既减少
金融机构由于对企业信息掌握不充分而衍生的信贷投资风险，又能降低融资企业的资金成
本，从而提高资金要素配置效率 （Ｂｅｇｅｎａｕ等，２０１８）。当然，各种新经济、新业态、新模
式给消费者带来的需求满足或者说增加的消费者剩余，其价值往往无法直接体现在ＧＤＰ核
算中。Ｂｙｒｎｅ和Ｃｏｒｒａｄｏ（２０１９）的间接估算表明，其折算的货币价值还是相当可观的，包
括融资服务在内的各种线上消费服务２０１７年给每个 （美国）消费者带来大约１８００美元的消
费者剩余，在２０１７年之前的１０年里每年对美国ＧＤＰ的贡献超过０．５个百分点。Ｃｏｈｅｎ等

·１７·数据要素对高质量发展影响与数据流动制约





（２０１６）利用优步 （Ｕｂｅｒ）的算法及数据对２０１５年 ＵｂｅｒＸ服务的消费者剩余进行估算，结
果表明，消费者每消费１美元，会获得约１．６美元的消费者剩余，全年在美国共带来消费者
剩余约６８亿美元。

３．数据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数据要素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低成本复制、即时性等技术－经济特征，在提高微观

运行效率、宏观增长潜力，更好匹配供需的同时，也会衍生出个人隐私泄露、数据垄断等问
题，进而对微观个体权益乃至宏观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１）隐私外部性对微观个体权益及福利的损害。数据要素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低成
本复制、即时性等技术－经济特征客观上放大了隐私外部性，为隐私泄露提供了便利，既
可能直接损害数据当事人 （Ｄａｔａ　Ｓｕｂｊｅｃｔ）（被泄露者）的隐私权，也增加了数据当事人个
人福利 （消费者剩余）被损害的风险，给经济社会有效运转带来负面影响，其大致的作用
机制如下。

第一，在高度连通的网络环境下，数据要素必然会在较大范围内流动和使用。一是数据
要素的非排他性、易复制性特征决定了在技术上很难限制数据的扩散；二是现行法律框架
下，同一行为或活动可以为多方主体所同时记录，并开展合法的交易和流动，客观上形成数
据信息普遍存在多个实际持有者的局面；三是数据要素的非竞争性特征又决定了其所对应数
据当事人的特定信息 （片段）能够且大概率会被多个实际持有者应用于不同的现实场景中
（Ｖａｒｉａｎ，２０１８；Ｊｏｎｅｓ和Ｔｏｎｅｔｔｉ，２０１９）。

第二，数据挖掘分析技术能高效提取数据当事人的个人隐私信息，侵犯数据当事人基本
权益。日益成熟的数据匹配、集成、挖掘技术使得个人 （数据当事人）在不同场景下留下的
数据足迹通过整合加总，能够大致再现个体活动全景，并对个体性格特征进行准确画像；由
于不同场景、不同来源的数据信息可以相互印证、互相解释，得到的精准画像有时比当事人
对自身的了解还要更为全面，而且现有的大数据分析技术即便缺失部分数据资料也能通过对
相似人群的特征分析加以推断 （Ｂｒａｎｓｃｏｍｂ，１９９４；涂子沛，２０１２；ＯＥＣＤ，２０１４；Ａｃｅｍｏ－
ｇｌｕ等，２０１９；张莉，２０１９）。而数据当事人的隐私信息被他人 （数据持有者）以法律明确
规定以外的方式所掌握，本身就是对数据当事人隐私权的一种侵犯。

第三，数据持有者对隐私信息的使用很多时候会直接损害数据当事人个人权益。现实
中，基于数据挖掘得到的个人隐私信息通常都会被过度使用，较为普遍的情况是用于精准营
销等有助于企业盈利的商业活动，更有甚者对数据当事人的经济利益甚至人身安全造成直接
的损害或威胁。价格歧视 （Ｐｒｉｃｅ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价格操纵是数据当事人受损的最直接和
常见形式，即根据消费者的画像估计其对商品的支付意愿 （保留价格）并据此对不同消费者
要价充分榨取消费者剩余，近年来频繁曝光的 “大数据杀熟”“千人千价”就是价格歧视的
通俗表达；至于基于隐私信息而实施的诈骗等非法行为，则会对数据当事人造成更为严重的
损失和伤害，甚至危及其生命安全 （Ａｃｑｕｉｓｔｉ等；２０１６；Ｊｏｎｅｓ和 Ｔｏｎｅｔｔｉ，２０１９；张莉，

２０１９）。
第四，黑客入侵等违法行为则会大幅增加数据合法持有者的安全成本和维护成本。为防

范黑客攻击所造成的数据信息泄露，数据企业通常需要在网络安全方面持续进行大量软硬件
投资，从全社会范围来看这也是一笔可观的社会成本 （Ｃａｒｒｉèｒｅ－Ｓｗａｌｌｏｗ和 Ｈａｋｓａｒ，２０１９；

Ａｂｏｗｄ和Ｓｃｈｍｕｔｔｅ，２０１９；张莉，２０１９）。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隐私泄露 （或隐私保护）对于个人和社会福利，既存在损害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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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也存在增加的情形 （Ａｃｑｕｉｓｔｉ等；２０１６）。在数字经济条件下，上述以榨取消费者剩余
为目的的价格歧视行为只是更为广义和中性的 “个性化定价”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Ｐｒｉｃｉｎｇ）行为
的一部分；以数据分析和消费者画像为基础的个性化定价，给消费者带来的也不一定就是福
利损失，有时厂商为了吸引低支付意愿消费者购买而给出的低价，最终还会增加此类消费者
的剩余和福利 （Ｂｏｕｒｒｅａｕ等，２０１７）。另外，精准定位的广告投放也会减少消费者的搜寻
成本。

（２）数据垄断对宏观增长潜力及社会福利的损害。在数字经济实践中，数据要素网络外
部性特征带来的正反馈马太效应会强化互联网领导企业既有优势，加上企业间频繁的并购，

导致大多数领域出现寡头垄断的市场格局，数据要素也随之集中并客观上形成数据垄断
（Ｓｈａｐｉｒｏ和Ｖａｒｉａｎ，１９９９；ＯＥＣＤ，２０１４；陆峰，２０１９）。

由于数据要素在经济活动中所表现出的巨大市场价值，私人部门 （企业）都有过度收集
并垄断数据的主观意愿，在取得一定的数据垄断地位后则倾向于囤积数据、减少共享，既可
以凭借垄断地位获取超额利润，还能巩固其对数据要素资源的垄断 （Ｃａｒｒｉèｒｅ－Ｓｗａｌｌｏｗ 和

Ｈａｋｓａｒ，２０１９）。数据垄断将阻碍数据合理流动和共享，导致数据要素非竞争性特征带来的
价值创造倍增能力无法充分发挥，进而降低微观运行效率和宏观增长潜力。

更为重要的是，具备数据垄断地位的企业往往会借助其垄断优势对消费者的福利造成实
质性损害，其中最为常见的情形就是价格歧视。个性化定价并不一定损害消费者福利，但是
如果厂商具有垄断地位，则在进行个性化定价时，通常会抬高整体价格，降低消费者剩余和
总福利。在数字经济实践中，部分大型企业利用数据垄断地位破坏市场竞争规则，挤压竞争
对手、损害消费者福利的情形并不鲜见 （Ｂｏｕｒｒｅａｕ等，２０１７；陆峰，２０１９）。如果厂商 （平
台）之间存在较为激烈的竞争，单个厂商虽然掌握丰富数据要素但不具备垄断地位，那么为
了扩大自身市场份额，便可通过较低的个性化定价吸引更多消费者，这部分消费者的福利反
而会因为个性化定价得到提升 （Ｂｏｕｒｒｅａｕ等，２０１７）。

图１　数据要素影响高质量发展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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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要素流动状况与影响因素

数据要素基本特性和技术－经济特征决定了，如果要充分发挥数据要素提高微观效率、
支撑宏观增长、促进供需匹配的作用，就必须在保障和维护数据当事人隐私权等基本权益前
提下，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实现数据要素的有序流动和充分共享。实践中，数据要素流动涉
及多种类别或情形，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还远未达到有序和充分共享的状态。这其中，既
有法律层面隐私保护与企业收益的权衡，也有跨境数据流动中数据主权及国家安全的考虑，
因此更需要建构一套合理的数据价值评估体系及收益分配机制。

１．数据流动方式与基本状况
从涉及的数据主体来看，数据要素可以分为公共部门数据和私人部门数据。前者是指政

府部门或公用事业部门形成的各种数据信息资源；后者又可细分为对企业生产经营各环节、
各流程状况进行监测记录的 “生产运营数据”和互联网平台实时记录用户浏览、搜索、互
动、交易等活动形成的 “个人行为数据”。无论是公共部门数据还是私人部门数据，其充分
流动共享对于支撑高质量发展都有重要作用。另外，从涉及的地理空间来看，数据要素流动
还可以分为境内数据流动和跨境数据流动。

数据要素流动大致有三种实现方式，即数据开放、数据交易和数据交换 （张莉，２０１９）。
公共部门数据的流动主要采用数据开放的方式，通常由掌握公共数据资源的政府机构，在充
分评估数据安全等因素前提下，有选择地向社会公众开放数据。私人部门数据则由掌握数据
资源的微观企业通过数据交易和数据交换的方式实现流动，其中，数据交换本质上也是数据
交易的一种特殊形式，类似于商品交易中的 “物物交换”。尽管尚无公认权威的数据流动状
况评价指标，但从不同渠道／机构提供的零星信息大致可以间接推断，当前国内外数字经济
实践中数据要素流动似乎还远未达到充分共享的状态。

从私人部门间的数据交易来看，全球范围内的正规数据市场交易规模相比存量数据来说
还很小。表１和表２分别整理了 Ｗｉｋｉｂｏ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　２０２０和Ｏｎ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ｃｏｍ三个不同来
源的全球数据市场规模估算值。从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三年的估算结果来看，三个来
源大体相吻合。以２０１９年为例，全球数据要素市场规模在１８２亿～２６０亿美元，其中美国
的规模大约为１５０亿美元。考虑到上述三个机构是从数据交易服务角度进行估算，估算值基
本对应于数据交易服务佣金。如果将数据交易服务佣金率设定为成交额的５％～１０％，那么

１５０亿美元对应的数据交易规模在１５００亿～３０００亿美元。欧洲数据市场监测工具报告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ａｔａ　Ｍａｒｋｅｔ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Ｔｏｏｌ　Ｒｅｐｏｒｔ）对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美国数据市
场价值的估算分别为１２９２亿欧元、１４７０亿欧元和１６２２亿欧元，与上述推算基本吻合 （Ｃａｔ－
ｔａｎｅｏ等，２０１９）。虽然尚无关于全球存量数据资源价值的估算数据，但互联网公司市值与
其总资产之间的差额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数据资源的价值。以脸书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为例，

２０１１年上市时总资产为６３亿美元，市值高达１０４０亿美元，近９８０亿美元的差额有很大一
部分是由无形的数据价值所贡献 （Ｌｉ等，２０１９）。２０１９年底，脸书总资产为９７３亿美元，市
值５８８０亿美元，差额超过４９００亿美元，其数据价值若仅占３０％也接近１５００亿美元，接近
全美数据交易规模。需要指出的是，脸书仅仅是美国互联网巨头之一，而且市值同亚马逊、
苹果、微软、谷歌等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据此，我们可以判断，现有的数据市场规模远小于
数据要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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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全球大数据市场收入规模估算 （单位：十亿美元，％）

年份 Ｓｔａｔｉｓｔａ　２０２０ Ｗｉｋｉｂｏｎ

２０１１　 ７．６ 总规模 专业服务规模 专业服务占比

２０１２　 １２．２５ — — —

２０１３　 １９．６ — — —

２０１４　 １８．３　 １８．３　 ７．６　 ４１．５３

２０１５　 ２２．６　 ２２．６　 ９．１　 ４０．２７

２０１６　 ２８　 ２７．３　 １１．１　 ４０．６６

２０１７　 ３５　 ３３．５　 １３．４　 ４０．００

２０１８　 ４２　 ４０．８　 １５．８　 ３８．７３

２０１９　 ４９　 ４９　 １８．２　 ３７．１４

　　资料来源：（１）Ｓｔａｔｉｓｔａ　２０２０：全球大数据市场收入预测２０１１～２０２７；（２）Ｗｉｋｉｂｏｎ：２０１６～２０２６Ｗｏｒｌｄ－
ｗｉｄｅ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３）这里的大数据市场是一个非常广义的大数据产业市场，既包括大数据相关
的硬件、软件，也包括大数据专业服务，后者主要是数据交易服务。

表２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全球及前五数据要素市场规模 （单位：百万美元，％）

市场
２０１７年

规模 占比

２０１８年

规模 占比

２０１９年

规模 占比

全球 １５５３３．３　 １００　 ２０５７１．７　 １００　 ２６０３５．８　 １００

美国 ９７８２．３　 ６３．０　 １２３４１．０　 ６０．０　 １５２０９．０　 ５８．４

英国 １４５２．４　 ９．４　 １８８２．１　 ９．１　 ２３５４．９　 ９．０

中国 ７４７．２　 ４．８　 １４６０．６　 ７．１　 ３２９２．６　 １２．６

加拿大 ４５３．７　 ２．９　 ５８８．７　 ２．９　 ７６８．８　 ３．０

法国 ２３２．０　 １．５　 ３４０．７　 １．７　 ４６９．５　 １．８

　　资料来源：ＯｎＡｕｄｉｅｎｃｅ．ｃｏｍ。

就中国而言，数据交易规模偏小的问题相比美国甚至更为突出。根据表２ＯｎＡｕｄｉ－
ｅｎｃｅ．ｃｏｍ网站的估算，２０１９年中国数据要素市场 （交易服务）的规模约为３３亿美元，按

５％～１０％的佣金率推算对应的交易规模为３３０亿～６６０亿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１／５。而

ＩＤＣ研究报告 《数据时代２０２５》的估算表明，２０１０年以来全球每年新产生数据资源规模以
年均２７％左右的速度增长；２０１８年全球新产生的数据总量大约为３３ＺＢ，其中，中国新产生
数据７．６ＺＢ超过美国数据６．９ＺＢ成为全球第一大数据资源生产国。

另外，中国在公共数据开放方面也有待加强。从国际组织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　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发布的
世界各国公开数据得分来看，２０１７年中国在全球１１５个参与评分的国家和地区中排名７１
位，综合得分仅为２０分；而排名第一的英国为１００分。从数据应用和影响力两个子项来看，
得分更是仅有１０分和１１分，同排名前列国家相去甚远；数据完备性方面得分略好，为４６
分。这样的分值结构也从侧面印证了，我国相对丰富的公共数据资源尚未得到充分开放和
利用。

公共数据实际持有者开放意愿不足严重削弱了数据开放效果，甚至影响和制约国家大数
据相关战略规划的实时推进。在公共数据开放上，党中央、国务院及相关部门，先后印发多
个决定和意见，从宏观层面进行了细致完备的顶层设计，但执行过程中 “重形式、轻效果”

·５７·数据要素对高质量发展影响与数据流动制约





的状况仍较为普遍。各地虽然能积极响应中央的要求迅速搭建统一的公共信息平台，而且各
类政务统一信息平台确实也多方集成了不同部门的数据信息，但关键数据信息缺失、数据更
新严重滞后等现象也普遍存在。表３中我国的公开数据得分在全球１１５个被评价国家和地区
中排名靠后的结果，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我国的公共数据开放实际效果并不理想。针对不同
部门数据口径的差异，需要制定公共标准来增强跨平台数据的可移植性和可操作性
（Ｃａｒｒｉèｒｅ－Ｓｗａｌｌｏｗ和 Ｈａｋｓａｒ，２０１９）。

表３　 ２０１７年公开数据得分前十国家及中国情况

排名 得分 国家和地区
完备性

（Ｒｅａｄｉｎｅｓｓ）
数据应用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影响力
（Ｉｍｐａｃｔ）

１　 １００ 英国 ９９　 １００　 ９４

２　 ９０ 加拿大 ９６　 ８７　 ８２

３　 ８５ 法国 １００　 ７１　 ８８

４　 ８２ 美国 ９６　 ７１　 ８０

５　 ８１ 韩国 ９５　 ５９　 １００

５　 ８１ 澳大利亚 ８５　 ７８　 ７８

７　 ７９ 新西兰 ９２　 ５８　 ９９

８　 ７５ 日本 ８４　 ６０　 ８９

８　 ７５ 荷兰 ９４　 ６４　 ６８

１０　 ７４ 挪威 ７７　 ７１　 ７３

７１　 ２０ 中国 ４６　 １０　 １１

　　资料来源：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ｏｕｒ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１１５个国家和地区）。

２．制约数据流动的主要因素
低生产成本加上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低成本复制、外部性等技术－经济特征，虽然是

数据要素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产生的源泉，但也增加了权属关系、权益分配、价值评
估、隐私保护、国家安全等方面的复杂性。这些也成为制约数据流动的重要因素。

第一，在权属关系上，相比土地、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比特形式的数据要素所涉及的
（民事）主体及其关系远为复杂。传统的有形要素作为民事客体通常具有明确的所有权归属，
虽然也有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情形，但有形要素使用的竞争性决定其仅涉及所有人和使用
人两类民事主体。而对于数据要素来说，则至少涉及数据当事人、数据收集者 （Ｄａｔａ　Ｃｏｌ－
ｌｅｃｔｏｒ）和数据使用者 （或访问者）三类民事主体，其中，数据当事人是数据所记录活动指
向的具体个人，数据收集者通常是为数据当事人提供服务的企业；而且数据收集者和数据使
用者往往不止一个，且无法控制数据使用者的二次传播 （Ａｃｑｕｉｓｔｉ等，２０１６；Ｃａｒｒｉèｒｅ－
Ｓｗａｌｌｏｗ和 Ｈａｋｓａｒ，２０１９；程啸，２０１８）。在实践中，数据收集者往往通过向数据当事人提
供服务的方式获得数据采集权、控制权等权益，并以法律条款的形式予以明确；然而，面对
专业烦琐的法律条款，数据当事人很多时候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同意的具体内容 （Ｃａｒｒｉèｒｅ－
Ｓｗａｌｌｏｗ和 Ｈａｋｓａｒ，２０１９）。

第二，数据要素相关权益在主体之间的分配直接影响着其流动。相比本应拥有数据所有
权的数据当事人，数据收集者通常才是数据要素事实上的控制者。如果数据当事人被赋予绝
对的数据所有权 （或控制权），则可能会限制数据的收集和使用；如果数据收集者被赋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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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数据控制权或拥有数据所有权，出于独占垄断收益和害怕竞争等原因，他们可能也会倾
向于囤积而非分享数据 （Ｊｏｎｅｓ和Ｔｏｎｅｔｔｉ，２０１９；Ｃａｒｒｉèｒｅ－Ｓｗａｌｌｏｗ和 Ｈａｋｓａｒ，２０１９）。欧
盟提出的强制许可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Ｌｉｃｅｎｓｅ），即强制 （数据／信息）所有权人在收取法定费用
后分享其数据信息，或许是破除上述困境扩大数据使用范围的一条有效途径，一些司法实践
也在尝试建立某种形式的数据分红计划，将数据收集者或使用者获得的收益与数据当事人自
动分享；这类做法的本质就是借助合理的分配机制，引导数据收集和使用范围能尽可能接近
社会最优水平 （Ｂｒａｎｓｃｏｍｂ，１９９４；Ａｃｑｕｉｓｔｉ等，２０１６）。

第三，数据价值测算评估存在的诸多挑战也是制约数据流动特别是数据交易的现实障
碍。无论是交易过程中的数据定价还是数据处理使用过程中的收益分配，都需要以数据要素
价值或其价值创造能力的合理准确估算作为前提，然而这并非易事。不同于有形要素资源，
数据要素基本不会产生有形损耗。虽然搜索、实时广告竞价等时效性较强的数据，其价值也
具有很高的折旧率，但更多的数据如姓名、性别、出生年月等能够较长时间不贬值；即便是
时效性很强的实时数据，在信息价值以外还有着训练和优化算法的额外价值，而且数据要素
还能通过聚合、重组挖掘出更多信息，实现价值增值 （Ｂｏｕｒｒｅａｕ等，２０１７；Ｆａｒｂｏｏｄｉ和

Ｖｅｌｄｋａｍｐ，２０２０；Ｌｉ等，２０１９）。另外，数据要素能够在不同场景下同时发挥价值创造的
作用，即宏观上表现出的价值创造倍增能力。然而，现实中很难预先设想出特定数据要素的
所有潜在应用场景，并对其逐一加总后进行准确估算。而且数据种类之间的互补性或可替代
性程度也会影响其价格 （Ｃａｒｒｉèｒｅ－Ｓｗａｌｌｏｗ和 Ｈａｋｓａｒ，２０１９）。

第四，个人隐私保护是规范境内数据流动交易需要权衡的最重要因素。数据流动的终极
目的是对数据进行处理后提取有价值信息并加以利用。同那些在提高效率、支撑增长方面发
挥作用的信息一样，隐私信息也是数据处理分析的结果，甚至也有利于特定场景的效率提
升，只是在使用目的上存在差异并可能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经济、福利等方面的潜在损失。在
境内数据流动中，以匿名化为代表的数据脱敏处理是保护个人隐私的常见做法，但在很多场
景下匿名化后无法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导致数据价值降低，相当于以效率损失换取隐私保
护；为了最大限度获取数据价值，需要精准设定隐私保护程度，但隐私估值本身也很困难，
不同场景下存在较大差异，甚至连数据当事人自己也无法准确估计 （Ａｃｑｕｉｓｔｉ等，２０１６；

Ｃａｒｒｉèｒｅ－Ｓｗａｌｌｏｗ和 Ｈａｋｓａｒ，２０１９）。

３．跨境数据流动与数据主权
在跨境数据流动中，相比境内流动关注的个人隐私保护，数据主权及国家安全是更为重

要的考量。从技术角度来看，基于互联网平台的跨境贸易和服务、数据生成与存储的跨境分
离等活动所形成的数据流动同境内数据流动并无差别。然而，边境线的存在带来了跨境数据
控制权和日常管理权等问题。特定场景下，实际控制方对数据的挖掘利用可能会生成一些敏
感信息，不仅可能侵犯数据当事人个人隐私，还对数据来源国的经济利益、国家主权等产生
潜在威胁，由此便衍生出数据主权及相应的国家安全问题。

美国在信息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使其他国家主权和安全受到潜在威胁的事实，是 “数据
主权”以及早期 “信息主权”概念产生的源头。互联网诞生以来，全球共有１３台用于管理
域名目录的 “根服务器”，其中１０台在美国境内，由美国商务部建立并控制。这种格局难免
让其他国家感到担忧。２０１３年６月 “斯诺登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轻易收集监控全球网
民电子邮件、聊天记录、照片等隐私数据的做法被曝光，引发国际社会对数据处理权的激烈
争论，“数据主权”的提法也由此兴起。数据主权的本意是国家作为数据主权主体具有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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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管理和利用本国数据的权利，但现实中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真正做到独立自主掌控本国数
据。从涉及内容来看，数据主权可以划分为 “个人数据主权”和 “国家数据主权”。前者源
自数据当事人对其拥有数据的相关权利，也是规范境内数据流动需要妥善解决的问题；后者
则是一国政府对本国数据的使用权和监管权，是数据跨境流动中数据企业、各国政府所关注
的焦点 （张莉，２０１９）。各国对数据主权的关注和主张，固然有个人隐私保护的考虑，但更
核心的诉求还是维护国家安全和争夺数据资源，希望在数据要素全球流动的过程中赢得主动
权或主导权。

在跨境数据流动监管实践中，国与国之间的博弈及合作激烈而又复杂。美欧之间的相关
博弈甚至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当时，ＩＢＭ 等公司的计算机自动化处理技术应用所
产生的大量数据主要存储在美国企业的服务器中。在经合组织 （ＯＥＣＤ）内部，出于对数据
可能被美国政府所控制的担忧，欧洲各国同美国进行谈判，于１９８０年９月通过 《ＯＥＣＤ隐
私保护于个人数据跨境流动指南》。１９９５年，欧盟借助 ＷＴＯ 《服务贸易总协定》的隐私例
外和安全例外机制，通过 《个人数据保护指令》，要求第三方国家对个人数据提供相当于欧
盟的保护水平。由于美国对个人数据所采取的行业分散保护机制无法满足欧盟充分保护要
求，美欧双方于２０００年达成折中的 《安全港协定》，加入该协定并得到欧盟认可的美国企业
被允许实施数据跨境流动。２０１３年 “斯诺登事件”后，美欧双方重新谈判并于２０１６年２月
达成新的 《隐私盾协定》。与此同时，欧盟在 《个人数据保护指令》基础上扩大数据跨境流
动限制的适用范围，拓展个人数据权利，形成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ＧＤＰＲ）》，并于２０１８
年５月正式生效 （王融，２０１６；何波，２０１８）。美国方面在ＧＤＰＲ生效后，不仅没有积极履
行 《隐私盾协定》，还悄然通过了 《明确境外数据合法使用法案》（Ｃｌａｒｉｆｙ　Ｌａｗｆｕｌ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Ｕｓｅ　ｏｆ　Ｄａｔａ，简称 “ＣＬＯＵＤ法案”），赋予美国执法部门不受 （数据）管辖权的限制，可以
随意从全球各地调取美国服务提供商所控制的任何数据。

相比欧盟限制数据出境、美国扩大数据收集权限，日本似乎更多在扮演美欧之间沟通桥
梁的角色，并主动调整自身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以适应美欧要求。２０１１年美
国在ＡＰＥＣ推出 《跨境隐私保护规则》（Ｃｒｏｓｓ　Ｂｏｒｄｅｒ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Ｒｕｌｅｓ，ＣＢＰＲ）时，日本是第
一个响应的国家；２０１８年７月，欧盟和日本共同宣布互相将对方的数据保护系统视为 “同
等有效”。２０１７年１２月，日本还同美国、欧盟一道联合７０个 ＷＴＯ成员提出了所谓 “ＷＴＯ
电子商务联合声明”，并在会议间隙宣布欧盟、美国和日本建立所谓 “新联盟”。考虑到中国
作为 ＷＴＯ最为重要的成员国之一，却没有出现在７０个发起成员名单中，欧美日通过上述
合作抢夺全球数据资源、压制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意图非常明显。

相比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中国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方面的立法相对滞后。在跨境数据
流动方面，缺乏对境外关键信息的处理能力和安全情况评估，也无法实施数据出境后的全程
追踪和评估，仅在 《网络安全法》第三十七条规定 “因业务需要，确需向境外提供的，应当
按照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的办法进行安全评估”；另外，个人信息保护水
平离欧盟ＧＤＰＲ充分保护标准还有较大差距。要在跨境数据流动中切实保障自身的数据主
权和数据安全、促进数据合理有序流动，中国正面临巨大挑战。

四、总结性评论及建议展望

１．总结性评论
本文前述各部分着眼于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从创新经济学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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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革命史的视角出发，对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的内涵进行辨析，将其界定为 “０”“１”比
特形式的信息载体，归纳其主要技术－经济特征。在综合既有文献相关讨论和主张基础上，
以技术－经济特征为切入点，系统分析数据要素影响宏观高质量发展的各种微观机制，进而
厘清并刻画出整体的作用传导路径。围绕发挥技术－经济特征优势、扩大使用范围，考察数
据要素流动共享状况和特点，并进一步分析制约数据流动的相关因素。据此，我们可以得到
以下相关判断及主张。

第一，比特数据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生产要素乃至关键要素，是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产物。一方面，数据要素具备低成本、大规模可获得等关键要素的基
本特性，这得益于２０１０年以后新一代信息技术大规模商业化应用，数据在收集、传输、存
储、处理、分析等几乎所有环节的成本都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相比传统的有形要素，数
据要素所具备的非竞争性、低复制成本、非排他性、外部性、即时性等技术－经济特征，也
是各种新业态、新模式运行的基础。

第二，低成本及大规模可获得的基本特性叠加即时性等技术－经济特征，使得数据要素
能够在微观层面广泛提升企业生产经营效率。企业生产经营中，数据要素所包含的有价值信
息能够提高劳动、资本等其他要素之间的协同性。低成本和大规模可获得性使得数据要素在
企业生产经营中能够被广泛使用；即时性则确保数据要素及其内在有价值信息能够被及时提
取并反馈于相应的生产经营环节，增强其他要素之间的协同，进而提高企业运行效率。当
然，发挥数据要素微观效率提升作用还需要企业具备相应的数据分析能力和ＩＣＴ基础设施。

第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低成本复制三项技术－经济特征，使得微观运行效率提升
机制在宏观层面得以放大，提高宏观全要素生产率和增长潜力，促进供需匹配增加消费者剩
余和福利，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供给侧，数据要素可以低成本无限复制，同时在多个微观场
景中与其他各种要素进行组合，进而在宏观层面表现出价值创造能力的倍增。在需求侧，数
字经济中以数据支撑各种新模式，通过消除信息不对称，提高产品配置效率，更好地满足需
求，带来更多消费者剩余和福利。

第四，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低成本复制、外部性等技术－经济特征也会衍生出个人隐
私泄露、数据垄断等问题，从增长和福利损失两方面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在增长方面，网
络外部性会强化领导企业既有优势形成数据垄断，进而减少数据流动共享，抑制数据要素提
升微观运行效率和宏观增长潜力的作用。在社会福利方面，具有数据垄断优势的企业进行歧
视定价往往会倾向于抬高价格，从而导致消费者剩余和福利的下降。

第五，发挥数据要素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需要在保障数据当事人基本权益的前提下
实现数据的有序流动和充分共享，但中外数据流动共享的现状并不尽如人意，正规的数据市
场交易规模远小于数据要素价值。就中国而言，数据交易规模偏小的问题相比美国更为突
出，且公共数据开放也有待加强。制约数据要素流动的主要因素包括权属关系、权益分配、
价值评估、隐私保护及国家安全等，而这些因素产生的根源恰恰也来自其基本特性和非竞争
性、非排他性、低成本复制、外部性等技术－经济特征。

第六，跨境数据流动还面临数据主权和国家安全的约束，各国出于维护国家安全、争夺
数据资源的目的展开了激烈博弈；欧盟与美国之间的争夺可追溯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其中，
欧盟致力于限制数据出境，美国则不断扩大数据收集权限，日本则主动适应欧盟和美国相关
规则充当美欧桥梁。２０１７年以来，欧美日三方加强合作，对华压制意图明显，考虑到隐私
保护和数据安全方面立法相对滞后的现实，中国在跨境数据流动中保障数据主权和数据安

·９７·数据要素对高质量发展影响与数据流动制约





全、促进数据合理有序流动面临巨大挑战。

２．建议与展望
随着数字经济和数字化转型的加速推进，全社会范围内积累的数据资源将愈发丰富，数

据要素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也将继续提升。要充分发挥数据要素非竞争性、易复制
性、外部性、即时性等技术－经济特征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必须以数据要素的安
全有序流动和充分共享为前提。为此，需要产学研各界围绕数字经济运行实践中影响数据安
全和制约数据流动的突出问题和因素，从理论研究和政策引导等多方面入手完善各项基础性
工作和制度环境。

第一，加强数据价值评估方面的学理性研究。合理公允的价值评估方法及定价机制是要
素充分流动的前提，数据要素的技术－经济特征决定了其价值评估和定价的复杂性，对学术
界探索要素价值评估新方法提出了很大挑战，也为我们后续开展数字经济相关研究给出了重
要的前沿方向。深入开展这方面的理论方法探索，有利于合理确定数据交易价格，为促进数
字经济新业态快速有序成长提供学理方面的有力支撑。

第二，完善境内数据要素交易活动规制及交易市场建设。政府相关部门和立法机构应通
力合作，在吸收学术界相关理论成果并尊重数据交换流动既有实践的基础上自上而下推进相
关制度建设。一是通过法律法规或政府条例等方式，对不同情形下的数据权属边界及收益分
配原则予以明确规定；二是推动数据交易的标准化工作，对数据质量、交易合同文本、数据
定价机制等制定统一的技术标准或参考规范；三是加强数据交易市场监管，建立起数据溯源
追踪机制，加大对非法数据交易的查处打击。

第三，进一步规范提升公共数据开放水平。一方面，要做好顶层设计，着力完善公共数
据基础共享协同机制，统一跨部门数据交换共享技术标准，消除公共数据集成的制度和技术
壁垒；另一方面，建立起公共数据开放制度，对数据开放申请人、数据用途、后续追踪等做
出安排，明确各方权利责任，从制度上保障公共数据使用的安全性。

第四，加快完善个人隐私、数据信息安全法律法规及制度体系建设。结合相关实践，确
定数据要素流动中保护个人隐私、维护国家网络数据安全的边界和尺度，并制定相应的法律
和制度予以明确。在继续推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制定的同时，应针对跨境
数据流动，结合相关国际规制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涉及数据跨境流动的条款
进行细化。加强数据流动实践中的安全制度建设，由国家网信主管部门牵头成立数据信息安
全评估机构，建立数据信息跨境流动安全审查机制。

第五，加强跨境数据流动国际合作，积极主动参与相关的多边协商谈判。一方面，就个
人信息保护和跨境数据流动同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数据资源大国分别开展双边协商，为
维护数据主权和网络安全尽可能争取更多回旋空间。另一方面，要利用好 ＷＴＯ、Ｇ２０、

ＡＰＥＣ等多边合作平台，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推动建立多赢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在数据跨
境流动国际合作中倡导公开、透明、包容的原则，争取更多欠发达国家的支持；充分发挥我
国的先发优势和市场规模优势，为欠发达国家发展数字经济提供技术援助并分享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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